附录 I:

依法无需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
消防验收备案表

编号：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（印章）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
	建设单位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施工单位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工程地址
	
	类别
	□新建  □扩建
□改建（装饰装修、改变用途、建筑保温）

	工程投资额
(万元)
	
	建筑面积 (㎡)
	

	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该项目未改变建筑使用性质与火灾危险性分类，未涉及建筑主体及承重结构变动。



注：1.填表单位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，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填表单位应在表中注明“印章”处加盖单位公章，申请表涉及多页，需要加盖骑缝章，没有单位公章的，应由其法人或项目负责人签名(或手印)。
2.填写应打印或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，字迹清楚，文字规范、文面整洁，不得涂改。
3.表格中“建筑面积”在新建项目中是指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，在改建和扩建项目中是指申请消防验收备案的实际区域（如改造的楼层、扩建的区域等）。

